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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牆面以他人畫作為裝置藝術， 
是否為合理使用之探討 

蔡淑華 
桃園市大園區溪海國小校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學校建築為潛在課程的一部分，具有「境教」功能，同學們在潛移默化中，

學習到不同的美學與文化概念。校長和居領導職位者的教育理念，可透過物質學

習環境的規劃設計與布置，引領學校空間和教育革新與發展（湯志民，2008）。
很多學校為了彰顯校園特色，在校園牆面上做了獨樹一格的美術設計，諸如水彩

彩繪、馬賽克拼貼、彩色砂圖案設計…等，這些頗具創意又美輪美奐的校園牆面，

常常成為學生拍照或網路行銷打卡的熱門景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簡稱國教署）自 96 年起積極推動營造空間美學

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陳冠穎 ，2016），十幾年來獲獎學校無數，也引起各校對

校園空間美學的重視，包含學校牆面的設計。研究者為桃園市國小校長，常因公

務到各校活動或參訪，發現有些學校校園牆面設計之圖案是重製他人之美術創

作，甚至是世界知名的名畫，筆者對這樣的校園裝置藝術感到好奇，在當今重視

著作權與智慧財產的社會，校園牆面以重製他人畫作為裝置藝術，是否為合理使

用？值得探究。 

    查閱著作權法，針對「重製他人著作得視為合理使用」之說明，載於第 44
條至 63 條及第 65 條，筆者依其所遇見之校園實際狀況中，提出四個案例來進行

分析，探討其是否與著作權法之合理使用原則相吻合？ 

二、名詞釋義 

(一) 校園牆面：本研究係指學校校舍內外之天花板、地板、牆壁等處。  

(二) 重製：本研究係指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重製：指以印刷、

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

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

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蕭雄淋，2017）。 

(三) 他人畫作：本研究係指由某人繪製之美術作品。 

(四) 裝置藝術：本研究係指親手彩繪或以機器設備重製他人原美術作品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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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崁入校園牆面，永久公開展示。 

(五) 合理使用：本研究係指符合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 63 條及第 65 條規定之合理

使用原則（全國法規資料庫）。 

三、著作權法有關合理使用之相關規範 

    我國著作權法的設置是以法律保護著作之創作人格與經濟利益，又不失公眾

利用的需求。著作權法開宗明義第一條：「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益，調和社會公

共利益，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亦表明著作權法之立法目的，除在保護著作者之著作人權益，同時也肩負社會公

共利益需求（林素幸，2017）。 

    著作權法固以保護著作權人著作權利為本旨，但在特地條件下，仍准許相關

人員於必要時得在合理範圍內重製他人之著作（蕭雄淋，2017），其規範在第 65
條規定如下： 

「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 

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著作權人團體與利用人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用範圍達成協議者，得為前項判

斷之參考。 

前項協議過程中，得諮詢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意見。」 

四、案例說明與分析 

    本文之案例乃研究者實際至四所國小教育參訪時所見，基於好奇及見賢思齊

之理念，請教校長或承辦人員當初牆面設計之緣由，並查閱相關文獻與法規，進

行探究，主要目的是希望學校在打造校園空間美學時，多一點法規的思維，以確

保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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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學校廁所牆面以學生刊登於校刊之美術創作為圖案 

(一) 說明 

     A 國小廁所改建，學校將學生刊登於校刊之美術作品交由廠商按比例放

大，以彩色沙重製，崁入於廁所入口處牆面，讓廁所充滿童趣之美。校方雖利用

公開場合頒發獎狀以資鼓勵，但未讓其填寫「智慧財產授權書」，是否屬合理使

用？ 

(二) 分析 

    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規定：「著作人享有公開發表之權利。」學生將自己的美

術著作投稿至校刊，在投稿前該生即知道，一旦獲校方錄取即有刊登讓大家欣賞

的機會。爰此，推定著作人同意校方公開其著作於校刊（第 15 條第一項第二款）。 

    校方未讓學生在投稿前填具「智慧財產授權書」，故著作財產權仍屬該生所

有。依著作權法第 22 條之規定：「著作人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學校在未事

先徵詢著作人同意之情況下，擅自將學生美術作品重製於廁所牆面公開展示，已

侵害該生之重製權。 

    雖然校方違反著作權法第 22 條侵害學生之重製權，但從其「於公開場合頒

獎給該生，表示對學生才藝之肯定，可為其他學生學習之標竿。」就此目的而言，

符合著作權法第 46 條：「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

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營利

目的，符合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二項第一款「利用之目的及性質，係為非營利教

育目的」，尚屬合理使用之範圍。     

(三) 建議 

    學校徵稿時，主動提供「智慧財產授權書」給予有意投稿之所有學生填寫，

載明誰為著作人、誰擁有著作財產權，免有爭議。依著作權法第 64 條之規定「…
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因此，學校於校園裝置藝術完成時，應另立

一個說明牌，內容載明作者姓名、創作年分及創作理念…等，作為學生情境學習

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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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學校活動中心整修，請老師設計舞台背板 

(一) 說明 

    B 國小活動中心整修，校方請學校一位老師畫圖設計舞台背板，供廠商按比

例放大，以大圖輸出方式，張貼於舞台背板，完工後，校方雖利用公開場合頒發

感謝狀及設計費以表謝忱，但未讓其填寫「智慧財產授權書」，是否屬合理使用？ 

(二) 分析 

    學校老師屬學校雇員之一，校方依教師專長聘其畫圖設計舞台背板，教師依

職務完成之著作，依著作權法第 11 條之規定，需視校方和該位教師當初有無訂

定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歸屬之契約，如有訂定契約，則從其約定；如無訂定契約，

則著作人為學校老師，但著作財產權歸學校所有。因此，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規

定學校可公開發表，並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其著作。校方將老師設計之美術作品

公開展示於舞台背板，乃符合著作權法之規定，屬合理使用範圍。 

(三) 建議 

    學校在增聘教師時，於教師聘約中增列有關教師受雇期間為因職務之需要，

為學校設計相關場所或牆面之美術創作，依著作權法之規定辦理。 

案例三：重製米勒拾穗的名畫於學校圍牆 

(一) 說明 

    D 國小為提升學生之藝術素養，將教科書上之米勒拾穗的美術作品，請學生

按比例放大，繪製於學校圍牆，永久公開展示，是否屬合理使用？ 

(二) 分析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圍內，

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46）。 

    米勒畫家為法國畫家，逝世於 1875 年 1 月 20 日，距今已過世 145 年，超過

50 年，符合著作權法第 30-34 條之規定，凡原創作者過世超過 50 年者，其著作

財產權已消滅，因此，學校依第 65 條之規定，在合理範圍內可自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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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 

    美感教育應讓學生了解畫家創作當時之理念及時空背景，校方在製作說明牌

時，可補充說明米勒成長故事，增加師生學習的興趣，也可作為路人終身學習之

教材。 

案例四：外聘專家蒞校彩繪教室外牆 

(一) 說明 

     E 國小教室外牆油漆剝落，校方為美化校園並維護傳統原住民文化，徵得

原住民畫家同意，邀其親歷學校彩繪教室外牆，完工後，校方支付設計與施工費，

卻未請其填寫「智慧財產授權書」，是否為合理使用？ 

(二) 分析 

    依著作權法第 12 條規定如下：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

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

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 

    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 

    畫家是學校出資聘其畫圖設計，先檢視雙方契約書對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之

認定，從其契約約定。倘無契約約定，則該受聘者為著作人（§12Ⅰ），著作財產

權歸學校所有（§12Ⅱ），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規定學校可公開發表。而畫家受聘

設計，仍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其著作（§15Ⅰ）。 

    校方將出資聘請之畫家所設計之美術作品，公開展示於教室外牆，讓學生在

環境教育的耳濡目染之中，了解原住民文化，符合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

財產權之侵害（§65），屬合理使用之範圍。 

(三) 建議 

    雙方應先訂定勞務契約，並於契約書中檢附「智慧財產授權書」，校園裝置

藝術完成時，另立一個說明牌，內容載明作者姓名、創作年分及創作理念…等作

為學生情境學習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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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學校為教育機關，是學生學習的場域，教育人員除了應指導學生尊重著作權

法、智慧財產權外，更應以身作則為學生表率。學校空間的建置，具有境教的實

質影響力，校園牆面的相關美術設計，其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 44 條至第 63
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合理使用，應審酌一切情狀，權衡著作權法第 65 條應注意事

項，以為判斷標準。 

美國最高法院約瑟夫·斯多利（Joseph Story）法官曾說：合理使用原則是一

個複雜而令人困惑的問題，也不容易獲致一個令人滿意的結論，更不容易統合出

一個適用於所有案例的通用規則（涂宗成，2008），校長的法學素養對校園空間

設計及環境規畫有加分作用，針對校園牆面以他人畫作為裝置藝術之合理使用方

式，應遵照著作權法之規定，也從中培養學生應有之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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